
議 會 文 件 21/2013 號  

（ 於 3 月 14 日 會 議 討 論 ）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 

 

上 次 會 議 續 議 事 項  

 

 

目 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告 知 各 議 員 ， 南 區 區 議 會 於 2013 年 1 月 17 日 舉 行 的

第 八 次 會 議 上 討 論 的 主 要 事 項 及 最 新 情 況 。  

 

 

主 要 事 項  

 

動 議 辯 論 ： 要 求 政 府 回 購 西 區 海 底 隧 道  

 

2. 區 議 會 通 過 以 下 由 陳 富 明 先 生 MH 提 出 的 動 議 ：  

 

「 要 求 政 府 立 即 回 購 西 隧 ， 減 低 西 隧 收 費 ， 以 達 至 分 流 紅 隧 的

效 果 ， 改 善 南 區 交 通 。 」  

 

3. 區 議 會 通 過 以 下 由 區 諾 軒 先 生 就 柴 文 瀚 先 生 的 原 動 議 提 出 的 修

訂 動 議 ：  

 

「 在 西 區 海 底 隧 道 不 斷 加 價 下 ， 本 會 要 求 政 府 立 即 回 購 西 隧 ，

並 按 三 隧 情 況 調 整 收 費 ， 改 善 南 區 過 海 交 通 ， 為 平 均 流 量 ， 必

頇 下 調 西 隧 及 東 隧 收 費 。 」  

 

南 港 島 線 （ 東 段 ） 項 目 的 最 新 進 展  

 

4. 香 港 鐵 路 有 限 公 司（ 下 稱「 港 鐵 公 司 」）代 表 匯 報 建 造 工 程 、 各

項 臨 時 交 通 改 道 措 施 、 各 車 站 的 社 區 設 施 、 爆 破 工 程 及 社 區 聯 絡 小 組 會

議 的 進 度 。  

 

5. 議 員 備 悉 上 述 報 告 ， 並 就 各 站 的 社 區 設 施 及 交 通 安 排 提 出 以 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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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 見 及 查 詢 ：  

 

- 有 議 員 要 求 增 加 利 東 站 A 出 口 升 降 機 的 載 客 量 ；  

- 部 分 議 員 要 求 港 鐵 公 司 盡 快 交 代 把 鴨 脷 洲 橋 下 方 的 空 地 闢 作 永

久 性 寵 物 公 園 的 安 排 ；  

- 有 議 員 查 詢 港 鐵 公 司 會 否 配 合「 人 人 暢 道 通 行 」計 劃 ， 於 南 港 島

線 （ 東 段 ） 各 車 站 出 入 口 加 建 升 降 機 ；  

- 部 分 議 員 關 注 將 來 黃 竹 坑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的 設 計 及 附 近 的 交 通

運 輸 安 排 ； 以 及  

- 部 分 議 員 要 求 港 鐵 公 司 減 少 工 程 車 輛 的 架 次 及 減 低 爆 破 工 程 對

居 民 的 影 響 。  

 

動 議 辯 論 ： 反 對 黃 竹 坑 「 綜 合 發 展 區 」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 

 

6. 區 議 會 通 過 以 下 由 林 啟 暉 先 生 MH 提 出 的 動 議 ：  

 

「 就 港 鐵 在 未 有 諮 詢 本 會 的 情 況 下 再 向 城 規 會 提 交 黃 竹 坑『 綜 合

發 展 區 』擬 議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規 劃 及 修 訂（ 編 號 A/H15/254）， 而

且 對 南 區 區 議 會 提 出 的 多 個 合 理 訴 求 置 若 妄 聞 ， 本 會 表 示 極 度

不 滿 ！ 鑒 於 黃 竹 坑『 綜 合 發 展 區 』項 目 對 南 區 的 整 體 發 展 和 居 民

的 長 遠 福 祉 有 重 大 的 影 響 ， 本 會 在 港 鐵 未 能 就 議 員 於 2012 年 11

月 26 日 於 地 區 發 展 及 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動 議 通 過 的 四 個 强 烈 訴 求

作 出 回 應 前 ， 堅 決 反 對 港 鐵 提 交 的 黃 竹 坑『 綜 合 發 展 區 』用 地 的

規 劃 申 請 ！ 」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2013 年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（ 修 訂 預 算 及 活 動 內 容 ） 

 

7. 區 議 會 備 悉 載 於 議 會 文 件 12/2013 號 附 件 一 的 最 新 南 區 旅 遊 文 化

節 活 動 內 容 ， 並 通 過 2013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籌 備 委 員 會 提 交 的 修 訂 撥 款 分

配 及 「 南 區 大 戲 棚 粵 劇 展 光 輝 社 區 巡 禮 」 的 撥 款 申 請 。 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撥 款 申 請 ： 推 廣 「 南 區 文 學 徑 」  

 

8. 區 議 會 通 過 ： (a) 增 撥 8 萬 元 予「 淺 水 灣 文 學 之 夜  + 『 鳥 語 花 言

在 春 日 』公 共 藝 術 創 作 計 劃 」； (b) 與 香 港 理 工 大 學（ 下 稱「 理 大 」）合

作 為 五 個 地 標 設 計 互 動 媒 體 智 能 手 機 及 平 板 電 腦 應 用 程 式 ， 然 後 聘 任 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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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 服 務 承 辦 商 將 設 計 編 寫 成 網 上 程 式 ； 以 及 (c) 於 2013-14 年 度 撥 款 1 萬

元 ， 作 為 與 理 大 合 作 的 經 費 。  

 

2013 年 施 政 報 告─社 區 重 點 項 目 及 「 社 區 參 與 計 劃 」 額 外 撥 款  

 

9. 行 政 長 官 在 2013 年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公 布 ， 各 區 議 會 可 獲 撥 款 1 億

元 推 行 社 區 重 點 項 目 。 該 些 項 目 旨 在 讓 區 議 會 針 對 地 區 的 需 要 進 行 規 模

較 大 及 清 晰 顯 見 的 改 善 工 作 ， 可 以 是 工 程 及 ／ 或 非 工 程 項 目 ， 大 原 則 是

要 為 地 區 帶 來 長 遠 效 益 ， 而 且 應 盡 量 在 現 屆 區 議 會 任 期 內 開 展 。 區 議 會

可 與 非 牟 利 機 構 、 商 界 或 法 定 團 體 合 作 推 展 有 關 項目。 

 

10. 為 盡 快 開 展 有 關 工 作 ， 區 議 會 通 過 由 社 區 設 施 管 理 委 員 會 秘 書

收 集 議 員 的 初 步 建 議 （ 必 頇 是 有 關 今 屆 區 議 會 工 作 目 標 的 項 目 ） ， 然 後

在 該 委 員 會 於 2013 年 1 月 31 日 舉 行 的 第 七 次 會 議 上 進 行 初 步 討 論 。 在

得 出 初 步 方 向 後 ， 區 議 會 主 席 將 聯 絡 專 業 人 士 ， 於 農 曆 年 後 安 排 工 作

坊 ， 與 議 員 進 一 步 討 論 建 議 項 目 在 技 術 上 的 可 行 性 。 如 一 切 順 利 ， 可 於

2013 年 3 月 14 日 舉 行 的 第 九 次 區 議 會 會 議 上 作 最 終 決 定 。  

 

11. 另 一 方 面 ， 政 府 將 每 年 增 撥 2,080 萬 元 予 區 議 會 ， 以 在 地 區 層 面

加 強 推 廣 藝 術 文 化 。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會 在 2013 年 4 月 初 公 布 各 區 可 獲 分 配

的 資 源 。 由 於 今 年 正 推 行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， 而 區 議 會 亦 早 於 2012 年 11

月 擬 定 2013-14 年 度 的 撥 款 分 配（ 當 時 預 計 超 支 近 20%， 約 237 萬 元 ），

故 決 定 將 新 增 資 源 主 要 用 於 南 區 旅 遊 文 化 節 的 文 化 藝 術 活 動 及 填 補 預 算

的 超 支 額 。 至 於 往 後 如 何 善 用 此 筆 經 常 性 撥 款 ， 區 議 會 將 於 確 切 知 道 獲

分 配 款 額 後 再 作 研 究 。  

 

2013-14 年 度 十 八 區 公 民 教 育 活 動 資 助 計 劃  

 

12.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 現 正 邀 請 18 區 區 議 會 就 上 述 計 劃 申 請 撥 款 ， 以

於 區 內 舉 辦 推 廣 公 民 教 育 的 活 動 。 區 議 會 通 過 授 權 南 區 公 民 教 育 委 員 會

代 為 招 募 地 區 團 體 提 交 活 動 計 劃 ， 並 負 責 審 核 有 關 的 申 請 和 資 源 分 配 工

作 。  

 

2013 年 香 港 花 卉 展 覽─綠 化 推 廣 攤 位  

 

13. 2013 年 香 港 花 卉 展 覽 將 於 3 月 15 日 至 24 日 舉 行 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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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 署 現 希 望 邀 請 區 議 會 參 與 是 次 展 覽 的「 綠 化 推 廣 攤 位 」， 並 會 提 供 1,500

元 的 資 助 。 區 議 會 同 意 接 受 邀 請 ， 而 有 關 事 宜 將 交 由 環 保 及 衞 生 工 作 小

組 跟 進 ， 並 通 過 撥 款 1 萬 元 予 工 作 小 組 ， 以 籌 組 活 動 。  

 

維 特 健 靈 慈 善 單 車 馬 拉 松 （ 2013 年 1 月 27 日 ）  

 

14. 區 議 會 通 過 派 隊 參 與 上 述 賽 事 。  

 

 

徵 詢 意 見  

 

15. 請 議 員 備 悉 本 文 件 的 內 容 。  

 

 

 

南 區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
2013 年 3 月  


